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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795 次會議 
民國 111 年 3 月 24 日 

    討論事項（二） 

內政部擬具「消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吳政務委員澤

成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內政部函以，「消防法」於 74 年 11 月 29 日制定公

布，迄今歷經 11 次修正。茲因環境變遷、時代進步及

社會需求，有強化場所自主救災之必要，並因應 109

年臺北林森錢櫃 KTV 大火及 110 年高雄市城中城大樓

火災，提高違反消防安全設備設置維護或防火管理等

之罰則，以強化消防安全管理及回應社會輿論，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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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擬具「消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

審議。 

  二、案經吳政務委員澤成邀集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

竣事，其中修正草案第 36 條、第 38 條、第 39 條、第

42 條及第 43 條等 5 條，並由李秘書長孟諺會同吳政

務委員澤成、羅政務委員秉成等研商審查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將「裝置」修正為「測試」以符合實務執行現況。

（修正條文第 7條） 

    (二)增訂從事防焰物品營業項目業者應申請防焰性能認

證，授權主管機關訂定性能試驗標準及認證管理辦

法。（修正條文第 11 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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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增訂共同防火管理人之定位、遴用、訓練與資格。

（修正條文第 13 條） 

    (四)增訂高層建築物防災中心或地下建築物中央管理室

服勤人員之資格。（修正條文第 13 條之 1） 

    (五)增訂家用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應設置合格之安全技

術人員。（修正條文第 15 條之 2） 

    (六)增訂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或

處理場所應委託專業機構定期檢查。（修正條文第 15

條之 5） 

    (七)將保安監督人遴用、消防防災計畫訂定等規範提升

至法律位階，並增訂保安檢查員之規定。（修正條文

第 15 條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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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增訂主管機關為執行緊急救援需求，得向電信事業

查詢或調取待救者個人相關資訊等資料。（修正條文

第 18 條） 

    (九)石油煉製業廠區等場所發生災害時，其管理權人應

立即通報主管機關，該場所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主管機關之搶救。（修正條文第 19 條之 1） 

    (十)將申請火災證明等相關規範提升至法律位階。（修正

條文第 26 條之 1） 

    (十一)增訂違反第 18 條第 4 項、第 19 條之 1 之罰責；

另修正提高第 36 條罰責之罰鍰額度。（修正條文第

35 條之 1、第 35 條之 2、第 36 條） 

    (十二)修正違反第 6 條第 1 項、第 4 項及第 11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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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罰責，並增訂逕予裁罰管理權人之罰責。(修正條

文第 37 條) 

    (十三)配合修正條文第 7 條第 1 項將「裝置」修正為

「測試」，修正罰責文字。(修正條文第 38 條) 

    (十四)修正違反第 11 條第 2 項或第 12 條第 1 項罰責，

並增訂違反第 11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之罰責。（修正

條文第 39 條） 

    (十五)配合修正條文第 13 條、第 13 條之 1、第 15 條之

2、第 15 條之 5 及第 15 條之 6 規定，增訂相應之罰

責，並修正提高罰責之罰鍰額度。（修正條文第 40

條、第 42 條之 3及第 42 條之 4） 

    (十六)修正提高拒絕依第 26 條規定所為行為或破壞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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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之罰鍰額度。（修正條文第 43 條）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

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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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自七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制定公布以來，
迄今歷經十一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八年十一月十三
日。茲因環境變遷、時代進步及社會需求，有定明共同防火管理人之遴
用、防災中心置服勤人員等重要規範，以強化場所自主救災之必要，復
為符法律保留原則，將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防焰性能認證管理、儲存
液體公共危險物品儲槽、申請火災證明等涉及人民權利義務規定由相關
子法提升至法律位階。又為簡化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保障液化石油氣用
戶權益及使用安全，使各項消防制度均能發揮其功能，並因應一百零九
年四月二十六日發生之臺北林森錢櫃 KTV 大火及一百十年十月一日發生
之高雄市城中城大樓大火，有必要提高違反消防安全設備設置維護或防
火管理等規定之罰責，並賦予第一線同仁勒令停工之公權力，以強化消
防安全管理及回應社會輿論，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
點如下：  
一、 將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修正為「測試」，以符合實務執行現況。

(修正條文第七條) 
二、 為有效管理，增訂從事防焰物品或其材料之製造、輸入、處理或施

作業者應申請防焰性能認證，取得認證證書，及防焰物品或其材料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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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試驗合格，始得附加防焰標示，並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
以妥適管理。（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之一） 

三、 增訂共同防火管理人之定位、遴用方式、訓練課程內容與資格，並
將本法施行細則有關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升至法律位階。（修正條文
第十三條） 

四、 為強化高層建築物之防災中心或地下建築物之中央管理室服勤人員
因應火災發生狀況之判斷及應變能力，增訂該服勤人員之資格。（修正
條文第十三條之一） 

五、 增訂家用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應設置安全技術人員，執行用戶供氣
檢查事項，且安全技術人員應接受經中央主管機關登錄之專業機構講
習訓練，以取得安全技術人員資格。（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之二） 

六、 增訂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開工前
審查、申請使用執照檢查及儲存液體公共危險物品之儲槽達一定規模
者，應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專業機構定期檢查之規定。（修正條
文第十五條之五）  

七、 將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
全管理辦法第四十七條所定遴用保安監督人、訂定消防防災計畫等規
範提升至法律位階，並增訂遴用保安檢查員及其訓練等規定。（修正條
文第十五條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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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增訂主管機關為火警、災害、人命救助或緊急救護情事執行緊急救
援需求，得向電信事業查詢或調取待救者個人相關資訊等資料。（修正
條文第十八條）  

九、 石油煉製業廠區等場所發生火災、爆炸、公共危險物品或可燃性高
壓氣體漏逸時，其管理權人應立即依規定通報；該等場所人員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之人員、車輛及裝備進入廠區內搶救。（修正
條文第十九條之一） 

十、 將本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所定申請火災證明等相關規範提升至法
律位階。（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之一）  

十一、 增訂違反第十八條第四項及第十九條之一之罰責；另修正提高第
三十六條罰責之罰鍰額度。（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之一、第三十五條
之二及第三十六條） 

十二、 修正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四項及第十一條第一項之罰責，並增
訂違規場所為依第六條第一項所定標準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且供營
業使用之場所者，逕予裁罰管理權人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七
條) 

十三、 配合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一項將「裝置」修正為「測試」，修正罰責
文字。(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 

十四、 修正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或第十二條第一項罰責，並增訂違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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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條之一第三項規定之罰責。（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 
十五、 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第十三條之一、第十五條之二、第十五

條之五及第十五條之六規定，增訂相應之罰責，並修正提高罰責之
罰鍰額度。（修正條文第四十條、第四十二條之三及第四十二條之
四） 

十六、 修正提高拒絕依第二十六條規定所為行為或破壞火災現場之罰鍰
額度。（第四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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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預防火災、

搶救災害及緊急救

護，以維護公共安

全，確保人民生命財

產，特制定本法。 

第一條  為預防火災、

搶救災害及緊急救

護，以維護公共安

全，確保人民生命財

產，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律規定。 

一、 本法與其他有關法

律之適用順序關係須

個案判斷，爰依現行

法制體例刪除第二項

規定。 

二、 第一項未修正。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

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第三條  消防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內政部；

依法制體例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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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 

第七條 依各類場所消

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設置之消防安全設

備，其設計、監造應

由消防設備師為之；

其測試、檢修應由消

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

士為之。 

前項消防安全設

第七條 依各類場所消

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設置之消防安全設

備，其設計、監造應

由消防設備師為之；

其裝置、檢修應由消

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

士為之。 

前項消防安全設

一、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

定「裝置」修正為

「測試」。鑑於現行

「裝置」之定義依本

法施行細則第五條之

一第三款規定，為

「消防安全設備施工

完成後之功能測試，

並製作消防安全設備

測試報告書」，與一

般大眾對裝置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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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之設計、監造、測

試及檢修，於消防設

備師或消防設備士未

達定量人數前，得由

現有相關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或技術士暫

行為之；其期限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消防設備師之資

格及管理，另以法律

定之。 

在前項法律未制

備之設計、監造、裝

置及檢修，於消防設

備師或消防設備士未

達定量人數前，得由

現有相關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或技術士暫

行為之；其期限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消防設備師之資

格及管理，另以法律

定之。 

在前項法律未制

不同，且消防安全設

備施工常係由多數人

施作，並非均由消防

專技人員獨立完成施

作不可，消防專技人

員在消防安全設備施

工，以指導監督及確

認為主。又消防安全

設備各構件之施工，

尚涉自來水法、電業

法及其相關法規，自

來水管承裝商及電器

承裝業自得依前開法

規從事消防安全設備

有關水管、電氣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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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前，中央主管機關

得訂定消防設備師及

消 防 設 備 士 管 理 辦

法。 

定前，中央主管機關

得訂定消防設備師及

消 防 設 備 士 管 理 辦

法。 

配管、配線、插座等

施工，為使法義明

確，並符合實務態

樣，爰酌作文字修

正。 

二、 第三項及第四項未

修正。 

第十一條  地面樓層達

十一層以上建築物、

地下建築物及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場所，

其管理權人應使用附

有防焰標示之地毯、

第十一條 地面樓層達

十一層以上建築物、

地下建築物及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場所，

其管理權人應使用附

有防焰標示之地毯、

一、 第三項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十一條之一第

一項，爰予刪除。 

二、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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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簾、布幕、展示用

廣告板及其他指定之

防焰物品。 

前項防焰物品或其

材料非附有防焰標示

，不得銷售及陳列。 

窗簾、布幕、展示用

廣告板及其他指定之

防焰物品。 

前項防焰物品或

其材料非附有防焰標

示，不得銷售及陳列

。 

前二項防焰物品

或其材料之防焰標示

，應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證具有防焰性能。 

第十一條之一  從事防第十一條第三項  前二 一、 第一項由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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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物品或其材料製造

、輸入處理或施作業

者，應向中央主管機

關登錄之專業機構申

請防焰性能認證，並

取得認證證書後，始

得向該專業機構申領

防焰標示。 

防焰物品或其材

料，應經中央主管機

關登錄之試驗機構試

驗防焰性能合格，始

得附加防焰標示；其

防焰性能試驗項目、

方法、設備、結果判

項防焰物品或其材料

之防焰標示，應經中

央主管機關認證具有

防焰性能。 

第十一條第三項移列

修正。鑑於目前從事

防焰物品或其材料製

造、輸入、處理或施

作之業者眾多，為有

效管理防焰性能認證

廠商，並提升國內防

焰物品或其材料產業

水準，經參酌日本消

防法施行規則第四條

之五及本法第十二條

規定，採有效運用民

力參與防焰性能認證

之機制，爰第一項定

明業者申請防焰性能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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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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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主管機關得就防

焰物品或其材料，實

施不定期抽樣試驗，

業者不得規避、妨礙

或拒絕。 

第一項所定防焰

性能認證之申請資格

、程序、應備文件、

審核方式、認證證書

核（換）發、有效期

間、變更、註銷、延

展、防焰標示之規格

認證由中央主管機關

登錄之專業機構辦理

審查申請人是否具從

事防焰物品或其材料

製造、輸入、處理或

施作之能力，合格者

發給防焰性能認證合

格證書，取得該證書

者方具有向該專業機

構申領防焰標示之資

格。另因專業機構辦

理之認證非屬行政委

託，其認證過程動支

之人力、設備、場地

與經費，均由專業機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95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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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方式、申領之

程序、應備文件、核

發、註銷、停止核發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一項所定專業

機構辦理防焰性能認

證、防焰標示製作及

核(換)發、第二項所

定試驗機構試驗防焰

性能所需費用，由申

請人負擔；其收費項

目及費額，由各該機

構擬訂，報請中央主

構負擔。 

二、 為有效運用民力，

並考量中央主管機關

無相關經費建置專責

防焰性能試驗機構，

經參酌日本消防法施

行規則第四條之五及

本法第十二條規定，

爰第二項前段定明由

中央主管機關登錄之

試驗機構辦理防焰物

品或其材料之防焰性

能試驗，經試驗合格

之產品，方具有附加

防焰標示之資格；後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95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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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核定。 

第一項、第二項

所定專業機構及試驗

機構，其申請登錄之

資格、程序、應備文

件、審核方式、登錄

證書核（換）發、有

效期間、變更、廢止

、延展、執行業務之

規範、資料之建置、

保存與申報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段定明試驗項目、方

法等事項授權由中央

主管機關另定標準規

範。 

三、 第三項定明主管機

關得對防焰物品或其

材料實施不定期抽樣

試驗，且業者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以

確保其防焰性能之品

質。 

四、 第四項定明授權中

央主管機關就防焰性

能認證之申請資格、

程序等事項另定辦法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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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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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五、 考量認證及試驗業

務，係廠商基於私法

關係，依其需求自主

申請之性質，非公權

力之執行，認證或試

驗所需費用應由申請

認證或試驗之廠商自

行負擔，並向具一定

資格之專業機構、試

驗機構支付，無涉政

府規費收繳事項，爰

第五項定明辦理防焰

性能認證、申領防焰

標示及防焰性能試驗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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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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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

擔，並自行向各該機

構繳納。又該等機構

依據其申請登錄之業

務範圍，執行認證或

試驗業務，並以機構

名義發給認證證書或

試驗報告書，其認證

或試驗運作所需經費

皆由辦理認證或試驗

所得支應，相關收入

尚無應予繳庫問題，

併予敘明。 

六、 為確保專業機構或

試驗機構確具足以辦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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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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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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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防焰性能認證、防

焰標示製作及核發或

防焰性能試驗等技術

作業及能力，爰參照

商品檢驗法第十三條

第二項及本法第十二

條第六項規定，於第

六項定明授權中央主

管機關就專業機構及

試驗機構申請登錄之

資格、程序等事項另

定辦法規範。 

第十三條 一定規模以

上之建築物，應由管

第十三條 一定規模以

上供公眾使用建築

一、 因建築物用途已趨

多元複雜，如長期照

顧服務法之長期照顧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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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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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權人遴用防火管理

人，責其訂定消防防

護計畫。 

前項一定規模以

上之建築物，由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建築物遇

有增建、改建、修建

、變更使用或室內裝

修施工致影響原有系

統式消防安全設備功

能時，其管理權人應

物，應由管理權人，

遴用防火管理人，責

其製定消防防護計

畫，報請消防機關核

備，並依該計畫執行

有關防火管理上必要

之業務。 

地面樓層達十一

層以上建築物、地下

建築物或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建築物，其

管理權有分屬時，各

服務機構（機構住宿

式、社區式之建築物

使用類組非屬 H-2 之

日間照顧、團體家屋

及小規模多機能），

其收容人員大多為避

難弱者，為確保防火

安全，是類場所無論

面積大小皆公告應實

施防火管理，然屬供

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安

養機構，指設於地面

一層面積超過五百平

方公尺或設於二層至

五層之任一層面積超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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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由防火管理人另定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

。 

第一項及前項消

防防護計畫，均應由

管理權人報請建築物

所在地主管機關備查

，並依各該計畫執行

有關防火管理上必要

之業務。 

下列建築物之管

理權有分屬情形者，

管理權人應協議製定

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並報請消防機關核備

。 

防火管理人遴用

後應報請直轄市、縣(

市)消防機關備查；異

動時，亦同。 

過三百平方公尺或設

於六層以上之樓層

者，有鑑於應實施防

火管理之建築物範圍

大於供公眾使用建築

物範圍，爰將第一項

有關應遴用防火管理

人責其訂定消防防護

計畫之「一定規模以

上供公眾使用建築

物」修正為「一定規

模以上之建築物」，

並酌作文字修正；第

一項末二句移至第四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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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管理權人應協議遴

用共同防火管理人，

責其訂定共同消防防

護計畫後，由各管理

權人共同報請建築物

所在地主管機關備查

，並依該計畫執行建

築物共有部分防火管

理及整體避難訓練等

有關共同防火管理上

必要之業務： 

一、 非屬集合住宅之

二、 增訂第二項定明第

一項一定規模以上建

築物之內涵，由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另本

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

規定將配合修正。 

三、 將本法施行細則第

十五條第二項應另定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

之規定提升至法律位

階，爰增訂第三項，

以彰顯其重要性。 

四、 第一項有關消防防

護計畫報請核備及執

行規定移列至第四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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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樓層達十一

層以上建築物。 

二、 地下建築物。 

三、 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建築

物。 

前項建築物中有

非屬第一項規定之場

所者，各管理權人得

協議該場所派員擔任

共同防火管理人。 

防火管理人或共

同防火管理人，應為

第一項及第五項所定

場所之管理或監督層

項，並將第三項施工

中消防防護計畫併納

入規範及酌修文字。

另由於消防防護計畫

係由防火管理人就其

場所之防火避難設

施、消防安全設備、

用火及用電使用情

形，規劃其員工執行

平時自主防火安全檢

查；並依場所組織人

力就其白天、夜間及

假日上班等人員予以

自衛消防編組，並定

期或不定期加強訓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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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人員，並經主管機

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

登錄之專業機構施予

一定時數之訓練，領

有合格證書，始得充

任；任職期間，並應

定期接受複訓。 

前項主管機關施

予防火管理人或共同

防火管理人訓練之項

目、一定時數、講師

資格、測驗方式、合

格基準、合格證書核

發、資料之建置與保

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練，以提升場所自主

整備及應變能力；且

消防防護計畫因其場

所人員異動或設備設

施等改變時，皆須滾

動式檢討修正，以使

其場所消防防護計畫

更合理可行。因此，

消防防護計畫提報之

始，為場所內人員較

瞭解其是否合理可

行，消防人員為該消

防防護計畫推動執行

後，於平時消防檢查

至現場評估方能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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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七項所定專業

機構，其申請登錄之

資格、程序、應備文

件、審核方式、登錄

證書核（換）發、有

效期間、變更、廢止

、延展、執行業務之

規範、資料之建置、

保存與申報、施予防

火管理人或共同防火

管理人訓練之項目、

一定時數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其執行情形，爰將所

定「核備」修正為

「備查」。 

五、 第二項移列為第五

項，所定共同消防防

護計畫，係針對有二

以上場所之建築物且

其管理權人不同時，

為確保建築物整體之

安全，規範管理權有

分屬之特定建築物，

應實施建築物共有部

分防火管理及整體避

難訓練等共同防火管

理事項。又第二項規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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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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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主管機關定之。 

管理權人應於防

火管理人或共同防火

管理人遴用之次日起

十五日內，報請建築

物所在地主管機關備

查；異動時，亦同。 

範地面樓層達十一層

以上建築物，含括使

用用途單一之集合住

宅，考量其用途單

純、居住之人員多熟

悉居住之空間，且易

於避難逃生等特性，

爰修正排除地面樓層

達十一層以上建築物

之集合住宅需實施共

同消防防護計畫之規

定；另為明確區分應

實施共同消防防護計

畫之場所，爰予分款

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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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鑑於第一項所定一

定規模以上建築物業

依規定訂定消防防護

計畫並推動自身場所

之防火管理業務，雖

共同消防防護計畫須

以整體建築物之防火

管理及避難訓練為考

量，惟其規劃之內涵

大致相同，為避免防

火管理資源浪費，並

透過共同防火管理之

推動與執行，擴大防

火管理制度之推動成

效，爰增訂第六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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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共同防火管理建

築物中有非屬應實施

防火管理場所者，各

管理權人得協議該場

所派員擔任共同防火

管理人。 

七、 本法施行細則第十

四條所定防火管理人

必須為管理或監督層

次之人員；又為提升

防火管理人素質，爰

將防火管理人之訓

練，修正為由主管機

關或由中央主管機關

登錄之專業機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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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另有關防火管理

人定期接受複訓之規

定，均提升至法律位

階，爰增訂第七項規

定。 

八、 增訂第八項定明主

管機關施予訓練之項

目、時數等事項，由

中央主管機關另定辦

法規範。 

九、 增訂第九項定明登

錄之專業機構資格、

程序、應備文件等事

項，由中央主管機關

另定辦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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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第三項移列為第十

項，並配合增訂第六

項共同防火管理人規

定，定明管理權人應

於遴用或異動防火管

理人或共同防火管理

人後一定期限內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三條之一 高層建築

物之防災中心或地下

建築物之中央管理室

，應置服勤人員，並

經主管機關或經中央

主管機關登錄之專業

機構施予一定時數之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強化高層建築物

之防災中心或地下建

築物之中央管理室服

勤人員因應火災發生

狀況之判斷及應變能

力，結合建築物之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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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領有合格證書

，始得充任；任職期

間，並應定期接受複

訓。 

前項主管機關施

予服勤人員訓練之項

目、一定時數、講師

資格、測驗方式、合

格基準、合格證書核

發、資料之建置與保

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一項所定專業

機構，其申請登錄之

、硬體設備功能，有

效監控火災發生狀況

，以採取必要之應變

措施，爰參照日本東

京都火災預防條例增

訂本條。 

三、 第一項所定服勤人

員之初訓及複訓辦理

方式，參照修正條文

第十三條所定防火管

理人訓練模式，由主

管機關或由中央主管

機關登錄之專業機構

辦理。 

四、 第二項定明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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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程序、應備文

件、審核方式、登錄

證書核（換）發、有

效期間、變更、廢止

、延展、執行業務之

規範、資料之建置、

保存與申報、施予服

勤人員訓練之項目、

一定時數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管理權人應於服

勤人員遴用之次日起

十五日內，報請第一

項建築物所在地主管

關施予訓練之項目、

時數等事項，由中央

主管機關另定辦法規

範。 

五、 第三項定明登錄之

專業機構資格、程序

、應備文件等事項，

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

辦法規範。 

六、 第四項規範服勤人

員於遴用或異動後一

定期限內，應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以瞭解

服勤人員之執勤情形

，俾利確認其是否接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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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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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備查；異動時，

亦同。 

受訓練。 

第十五條之二 零售業者

應置安全技術人員，

執行供氣檢查，並備

置下列資料，定期向

營業所在地主管機關

申報： 

一、 容器儲存場所管

理資料。 

二、 容器管理資料。 

三、 用戶資料。 

四、 液化石油氣分裝

場業者灌裝證明資

料。 

第十五條之二 液化石油

氣零售業者應備置下

列資料，並定期向轄

區消防機關申報： 

一、容器儲存場所管

理資料。 

二、容器管理資料。 

三、用戶資料。 

四、液化石油氣分裝

場業者灌裝證明

資料。 

五、安全技術人員管

理資料。 

一、 為執行用戶供氣安

全檢測事項，爰於第

一項序文增訂家庭用

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

應設置安全技術人員

執行供氣檢查，並配

合現行第十五條第三

項零售業者之簡稱酌

修文字。 

二、 因業務管理需要及

依法律授權明確原則

，修正第二項定明零

售業者應備置相關資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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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安全技術人員管

理資料。 

六、 用戶安全檢查資

料。 

七、 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之證明文件

。 

八、 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資料。 

前項資料之製作

內容、應記載事項、

備置、保存年限、申

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六、用戶安全檢查資

料。 

七、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險之證明文件

。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資料

。 

前項資料，零售

業者應至少保存二年

，以備查核。 

 

 

料之建置、保存及申

報等事項，由中央主

管機關另定辦法規範

。 

三、 增訂第三項將本法

施行細則第十九條之

二有關安全技術人員

應接受中央主管機關

登錄之專業機構講習

訓練合格、應定期接

受複訓之規定提升至

法律位階。 

四、 增訂第四項定明登

錄機構資格、程序、

應備文件等事項，由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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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定之。 

第一項安全技術

人員應經中央主管機

關登錄之專業機構施

予一定時數之訓練，

領有合格證書，始得

充任；任職期間，並

應定期接受複訓。 

前項所定專業機

構，其申請登錄之資

格、程序、應備文件

、審核方式、登錄證

 中央主管機關另定辦

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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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核（換）發、有效

期間、變更、廢止、

延展、執行業務之規

範、資料之建置、保

存與申報、施予安全

技術人員訓練之項目

、一定時數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五條之五 第十五

條第一項所定公共危

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

 一、 本條新增。 

二、 第一項與第二項將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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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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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製造、儲存或處

理場所之起造人應將

該場所之位置、構造

及設備圖說，送請場

所所在地主管機關審

查完成後，始得向主

管建築機關申報開工

。 

前項所定場所依

建築法規定申請使用

執照時，主管建築機

關應會同前項辦理審

查之主管機關檢查其

位置、構造及設備合

格後，始得發給使用

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

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

安全管理辦法第十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提升至法律位階，俾

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三、 起造人向主管建築

機關申報開工前，即

將公共危險物品及可

燃性高壓氣體之製造

、儲存或處理場所之

位置、構造、設備圖

說送請場所所在地主

管機關審查完成，以

利工程之順利進行，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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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 

儲存液體公共危

險物品之儲槽起造人

依前項規定申請使用

執照前，應經中央主

管機關許可之專業機

構完成檢查，並出具

合格證明文件。 

前項儲槽達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一定規

模者，其管理權人於

開始使用後，應委託

前項之專業機構實施

定期檢查，作成紀錄

，並至少保存五年；

爰為第一項規定。 

四、 第二項參照建築法

第七十二條規定，定

明公共危險物品及可

燃性高壓氣體之製造

、儲存或處理場所，

申請使用執照，主管

建築機關應會同第一

項辦理審查之主管機

關檢查其位置、構造

及設備。 

五、 第三項將公共危險

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

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

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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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生效前已設置之

儲槽，應自公告生效

之日起五年內完成初

次定期檢查。主管機

關得派員查核。 

前二項儲存液體

公共危險物品之儲槽

檢查項目、方式、合

格基準、定期檢查頻

率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三項所定專業

機構，其申請許可之

資格、程序、應備文

辦法第十條第三項有

關儲槽完工檢查規定

，提升至法律位階，

以符法律保留原則，

至所稱專業機構，指

得辦理「儲存液體公

共危險物品儲槽檢查

」之專業機構。另公

共危險物品儲槽之檢

查，係於儲槽起造人

向主管建築機關申請

使用執照前，由專業

機構先行進行檢查，

確認完整性無虞後，

提供主管建築機關及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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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審核方式、設備

器具、許可證書核（

換）發、有效期間、

變更、廢止、延展、

執行業務之規範、資

料之建置、保存與申

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四項達一定規

模應實施定期檢查之

儲存液體公共危險物

品之儲槽，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另有定

期檢查規定者，依其

主管機關作為准駁依

據，其非以專業機構

之名義獨立對外行使

公權力，而係於協助

行政機關完成公共任

務，屬行政助手性質

，併予敘明。 

六、 現行儲存液體公共

危險物品之儲槽，於

完工委託專業機構檢

查後，並無後續定期

檢查之規範，為確保

此類儲槽之安全，爰

參照石油管理法第三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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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 於第四項定明儲槽定

期檢查相關規定。至

「一定規模以上」，

參照內政部儲存液體

公共危險物品儲槽自

主定期檢查行政指導

綱領規定，以公告方

式定之。另有關既設

儲槽應於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生效之日起五

年內完成初次檢查之

落日條款，係參考經

濟部石油管理法授權

訂定之石油業儲油設

備設置管理規則第二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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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條第四項及美國

石油協會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API) 制

定 之 API653(Tank 

Inspection, 

Repair, 

Alteration,and 

Reconstruction) 

6.4.2 Inspection 

Intervals 有關油槽

內部定期檢查年限之

規定訂定之。 

七、 第五項定明儲存液

體公共危險物品之儲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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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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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之檢查項目、合格

基準等事項，由中央

主管機關另定辦法規

範，其內容將參考內

政部儲存液體公共危

險物品儲槽自主定期

檢查行政指導綱領及

國內外儲槽定期檢查

相關規範（如石油業

儲油設備設置管理規

則及美國石油協會

API 653 等）。 

八、 第六項定明經許可

檢查儲存液體公共危

險物品之儲槽之專業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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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3F
9D
55
0C
D2
13
1D
00



 47 

機構，其申請許可資

格、程序等事項，由

中央主管機關另定辦

法規範。 

九、 其他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對液體公共

危險物品儲槽另定有

定期檢查規定者，宜

優先適用其規定辦理

，爰為第七項規定。 

第十五條之六 製造、

儲存及處理公共危險

物品合計達管制量三

十倍以上場所之管理

 一、本條新增。 

二、將公共危險物品及

可燃性高壓氣體製

造儲存處理場所設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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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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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應遴用保安監

督人及保安檢查員辦

理下列事項： 

一、責由保安監督人

訂定消防防災計

畫後，由管理權

人報請場所所在

地主管機關備查

，並依該計畫執

行有關危險物品

管理必要之業務

。 

置標準暨安全管理

辦法第四十七條有

關保安監督人之規

定，提升至法律位

階，爰為第一項、

第二項及第四項規

定。又考量公共危

險物品製造、儲存

或處理場所之構造

及設備之維護、自

主檢查及安全管理

等事項，應由具備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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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責由保安檢查員

執行構造、設備

之維護及自主檢

查等事項。 

保安監督人應為

前項場所之管理或監

督層次人員，其與保

安檢查員應經中央主

管機關登錄之專業機

構施予一定時數之訓

練，領有合格證書，

始得充任；任職期間

，並應定期接受複訓

。 

專業知識之人員執

行處理，故參考日

本消防法第十四條

規定，於第一項第

二款規範應由管理

權人遴用保安檢查

員，以執行第一項

序文場所之構造、

設備維護及自主檢

查等事項，並分別

於第二項及第四項

定明其與保安監督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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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定專業機

構，其申請登錄之資

格、程序、應備文件

、審核方式、登錄證

書核（換）發、有效

期間、變更、廢止、

延展、執行業務之規

範、資料之建置、保

存與申報、施予保安

監督人與保安檢查員

訓練之項目、一定時

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管理權

人訓練及異動應報

備查之規定。 

三、第三項定明辦理保

安監督人及保安檢

查員訓練之專業機

構，其申請登錄之

資格、程序等事項

，由中央主管機關

另定辦法規範。 

四、現行製造、儲存或

處理公共危險物品

合計達管制量三十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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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於保安監督人及

保安檢查員遴用之次

日起十五日內，報請

第一項場所所在地主

管機關備查；異動時

，亦同。 

依第十三條規定

遴用之防火管理人具

備第二項所定保安監

督人資格者，得兼任

第一項規定之保安監

督人。 

依第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訂定之消防防

護計畫已納入消防防

倍以上場所，其管

理權人可能需同時

遴用防火管理人及

保安監督人，並分

別訂定消防防護計

畫及消防防災計畫

。考量防火管理人

如經訓練合格具有

保安監督人資格，

得由同一人兼任保

安監督人，爰定明

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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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計畫內容者，管理

權人得免依第一項規

定責由保安監督人訂

定消防防災計畫。 

五、另考量消防防護計

畫係就整廠區之防

火管理事項規範之

，而公共危險物品

場所可能僅為廠區

之一部分，有關消

防防災計畫之訂定

，亦以該公共危險

物品區域範圍為主

，故如消防防護計

畫已納入廠區內公

共危險物品場所之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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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管理事項，管

理權人得免再依第

一項規定訂定消防

防災計畫，爰定明

第六項。 

第十八條 電信事業應

視消防需要，設置主

管機關報案電話設

施。 

任何人不得無故

撥打主管機關報案電

話，或謊報火警、災

第十八條  電信機構，

應視消防需要，設置

報警專用電話設施。 

一、 現行條文所定「電

信機構」配合電信法

規定修正為「電信事

業」;「報警專用電

話設施」修正為「主

管機關報案電話設施

」，並列為第一項。 

二、 隨著科技進步，民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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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命救助、緊急

救護情事。 

主管機關為執行

火警、災害搶救、人

命救助或緊急救護任

務，得向電信事業查

詢或調取待救者通信

紀錄及其個人相關資

訊，電信事業不得拒

絕。 

主管機關及電信

事業經辦前項資訊相

眾向主管機關報案愈

趨多元化，知有火警

、災害、人命須救助

或緊急救護情事者，

可透過撥打主管機關

報案電話、傳送報案

簡訊、使用網路報案

軟體或至消防隊現場

報案等方式向主管機

關報案，惟不論採取

何種報案方式，均不

得謊報或無故撥打報

案電話，以避免主管

機關報案電話被佔線

或浪費救災、救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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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作業之人員，對於

作業之過程及所知悉

資料之內容，應予保

密，非有正當理由，

不得洩漏。 

搜救之資源，爰增訂

第二項。 

三、 參考精神衛生法第

三十三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立法體例，增訂

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有關第三項所定「

通信紀錄」，指電信

管理法第九條第二項

規定，用戶或電信使

用人使用電信服務後

，公眾電信網路所產

生之發送方、接收方

之電信號碼、通信時

間、使用長度、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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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型態、信箱或

位置資訊等紀錄，並

以公眾電信網路性能

可予提供者為限，此

係考量於重大天然災

害發生後強化定位受

困者最後位置，以利

爭取救災黃金時間；

另鑑於天然與人為災

害規模及持續時間具

複合性及延續性，遂

需具相對彈性資料追

跡及分析時間，惟應

限縮於執行火警、災

害搶救、人命救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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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護任務，以符

合比例原則。另「個

人相關資訊」指姓名

、性別、出生日期、

地址等用戶或電信使

用人申請電信業務所

填列之資料等；第四

項規定相關人員之保

密義務。 

第十九條之ㄧ 下列場

所發生火災、爆炸、

公共危險物品或可燃

性高壓氣體漏逸時，

 一、 本條新增。 

二、 九十九年十月三日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之嘉義塑膠二

廠因熱媒油外洩引發

火災，且台塑六輕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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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權人應立即依中

央主管機關訂定並公

告之對象、方式及內

容完成通報： 

一、 石油煉製業、石

油化工原料製造業

、合成樹脂及塑膠

製造業、塑膠製品

製造業之廠區。 

二、 製造、儲存或處

理公共危險物品合

計達管制量三千倍

以上或其他經主管

機關公告之廠區。 

十年發生三十餘起漏

逸或火災事件，相關

公共安全問題引起社

會高度關注。因是類

塑膠、石化等工廠之

廠區面積廣大，蒸餾

、精煉及掺配製程複

雜，並以多棟廠房、

工作建物及配管連接

方式運作，製程中甚

多易燃物質或危險物

品，一旦發生火災、

爆炸、公共危險物品

或可燃性高壓氣體洩

漏時，易擴大燃燒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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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之人員

、車輛及裝備進入前

項場所時，該場所之

管理權人及現場人員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 

不易撲滅，為免是類

工廠延遲通報造成火

勢擴大，影響公共安

全，有必要課予其管

理權人於上開災情發

生時，應立即依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並公告

之對象、方式及內容

完成通報搶救之義務

，爰為第一項規定如

下： 

(一) 序文所定「漏逸」

，指公共危險物品或

可燃性高壓氣體非經

正常之孔隙、裂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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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管道而使物質逸

出，並與空氣接觸。 

(二) 第一款之場所業別

，為石油管理法第二

條第一項第六款、行

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編

號一八一０、一八四

一、二二０）之石油

煉製業、石油化工原

料製造業、合成樹脂

及塑膠製造業、塑膠

製品製造業。 

(三) 第二款之製造、儲

存或處理公共危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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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合計達管制量三千

倍以上之廠區，因作

業場所規模較大，公

共危險物品製造、儲

存或處理設施設備繁

多，且存有大量公共

危險物品，故亦課予

場所管理權人通報義

務。至公共危險物品

之管制量，則依公共

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

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

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

管理辦法規定。另上

述以外製造、儲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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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公共危險物品之

場所，有必要授權主

管機關依地區特性決

定是否納入規範，爰

併授予主管機關公告

之規定。 

三、為避免主管機關前

往石油煉製業等之

廠區搶救時，該場

所人員有規避、妨

礙或拒絕情事，爰

於第二項定明相關

人員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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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之一 火災

受害人或利害關係人

得向主管機關申請火

災證明或火災調查資

料。 

申請前項火災證

明或火災調查資料之

程序、範圍、資格限

制、應備文件、審核

方式、期間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 本條新增。 

二、 有關申請火災證明

及該證明內容之規定

，係定於本法施行細

則第二十七條，因事

涉人民權益，爰提升

位階納入本法規範。 

三、 為利火災受害人或

利害關係人知悉及申

請涉自身之火災相關

資訊，爰定明第一項

得申請火災證明或火

災調查資料之規定。 

四、 第二項授權申請火

災證明或火災調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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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之範圍等事項由中

央主管機關另定辦法

規範。 

第三十五條之ㄧ 違反第

十九條之ㄧ第一項規

定，未立即依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對象、

方式或內容完成通報

者，處管理權人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十九條之

ㄧ第二項規定，規避

、妨礙或拒絕主管機

關之人員、車輛或裝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修正條文第十

九條之ㄧ規定，增訂

違反之處罰規定。 

三、 為避免修正條文第

十九條之ㄧ第一項所

列場所於發生災害時

，因管理權人未立即

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對象、方式或內容

完成通報造成火勢擴

大，致引起後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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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進入場所者，處管

理權人或行為人新臺

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 

污染、鄰近居民恐慌

與生活不便，甚至必

須撤離或安置等問題

，而付出重大社會成

本，爰第一項定明對

未立即依規定完成通

報之管理權人處以新

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之高額罰鍰

，以達嚇阻之效。 

四、 為避免主管機關前

往石油煉製業等之場

所搶救時，該場所人

員有規避、妨礙或拒

絕情事，爰第二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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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對規避、妨礙或拒

絕主管機關之人員、

車輛或裝備進入場所

者，處管理權人或行

為人新臺幣二萬元以

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至於個案中係以管理

權人或行為人為裁罰

對象，則視管理權人

對行為人是否負有指

揮監督之責，以及管

理權人是否已盡排除

行為人所為規避、妨

礙或拒絕相關人、車

或裝備進入場所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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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等各項主、客觀情

形而定，併予說明。 

第三十五條之二 主管

機關或電信事業人員

違反第十八條第四項

規定，無正當理由洩

漏其經辦相關作業之

過程或所知悉資料之

內容者，處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鍰。 

 一、 本條新增。 

二、 參考精神衛生法第

五十六條罰鍰額度，

定明主管機關或電信

事業人員違反修正條

文第十八條第四項規

定之罰責。 

第三十六條 有下列情第三十六條 有下列情一、 為使災害搶救、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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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

下罰鍰： 

一、 違反第十八條第

二項規定，無故撥

打主管機關報案電

話，或謊報火警、

災害、人命救助、

緊急救護情事。 

二、 不聽從主管機關

依第十九條第一項

、第二十條或第二

十三條規定所為之

處置。 

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

元以下罰鍰： 

一、 謊報火警、災害

、人命救助、緊急

救護或無故撥打消

防機關報警電話。 

二、 不聽從消防機關

依第十九條第一項

、第二十條或第二

十三條規定所為之

處置。 

三、 拒絕消防機關依

第三十一條規定所

急救護作業順遂及確

保公共安全，爰修正

序文，提高罰鍰額度

。 

二、 配合修正條文第十

八條第二項，第一款

酌作文字修正。 

三、 配合修正條文第三

條，第二款及第三款

酌作文字修正。 

四、 第四款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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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拒絕主管機關依

第三十一條規定所

為調度、運用。 

四、 妨礙第三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設備之

使用。 

為調度、運用。 

四、 妨礙第三十四條

第一項設備之使用

。 

第三十七條 違反第六

條第一項消防安全設

備、第四項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設置、維護

之規定或第十一條第

一項防焰物品使用之

規定者，依下列規定

第三十七條 違反第六

條第一項消防安全設

備、第四項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設置、維護

之規定或第十一條第

一項防焰物品使用之

規定，經通知限期改

一、 因違反應設置消防

安全設備、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之設置、維

護規定或防焰物品使

用等規定，於發生火

災事故時，常造成人

民財產、身體及生命

之莫大危害，為使責

罰相當，乃提高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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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 

一、 依第六條第一項

所定標準應設置

消防安全設備且

供營業使用之場

所，處場所管理

權人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通

知限期改善。 

二、 依第六條第一項

所定標準應設置

消防安全設備且

非供營業使用之

場所，經通知限

善，逾期不改善或複

查不合規定者，處其

管理權人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經處罰鍰後仍不

改善者，得連續處罰

，並得予以三十日以

下之停業或停止其使

用之處分。 

規避、妨礙或拒

絕第六條第二項之檢

查、複查者，處新臺

相關規定所處之罰鍰

額度，爰修正第一項

前段規定，並就場所

是否供營業使用分別

規定其罰責，另第一

項第一款對於屬供營

業使用之場所有違規

行為，增訂得逕予處

罰之規定。 

二、 第一項後段移列至

第二項，並酌作文字

修正。 

三、 第二項移列至第三

項，並考量消防安全

設備於不同規模大小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95
次
院
會
會
議

3F
9D
55
0C
D2
13
1D
00



 71 

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處場所管

理權人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

通知限期改善。 

依前項規定處罰

鍰後經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仍不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並得予

以三十日以下之停業

或停止其使用之處分

。 

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

千元以下罰鍰，並按

次處罰及強制執行檢

查、複查。 

及複雜度之建築物內

，有不同數量及裝置

位置之要求，宜賦予

較為彈性之裁罰空間

，俾利主管機關於個

案裁罰時，得選擇最

適當之罰鍰額度，爰

提高妨礙、規避或拒

絕第六條第二項之檢

查、複查之罰鍰額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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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避、妨礙或拒

絕第六條第二項之檢

查、複查者，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按次處

罰及強制執行檢查、

複查。 

第三十八條 違反第七

條第一項規定從事消

防安全設備之設計、

監造、測試或檢修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第三十八條 違反第七

條第一項規定從事消

防安全設備之設計、

監造、裝置或檢修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一、 配合修正條文第七

條第一項規定，第一

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 配合行政院一百十

一年二月二十四日送

請立法院審議「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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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九條第一

項規定者，處其管理

權人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通知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得按次

處罰。 

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專業機構、消防設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九條第一

項規定者，處其管理

權人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通知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得按次

處罰。 

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專業機構、消防設

法」第九條修正草

案，第四項修正援引

項次。 

三、 第二項及第三項未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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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師或消防設備士，

未依第九條第二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定期檢

修 項 目 、 方 式 、 基

準、期限之規定檢修

消防安全設備或為消

防安全設備不實檢修

報告者，處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 鍰 ， 並 得 按 次 處

罰；必要時，並得予

以一個月以上一年以

備師或消防設備士，

未依第九條第二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定期檢

修 項 目 、 方 式 、 基

準、期限之規定檢修

消防安全設備或為消

防安全設備不實檢修

報告者，處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 鍰 ， 並 得 按 次 處

罰；必要時，並得予

以一個月以上一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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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停止執行業務或停

業之處分。 

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專業機構違反第九

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

有 關 執 行 業 務 之 規

範 、 消 防 設 備 師

（ 士 ） 之 僱 用 、 異

動、訓練、業務相關

文件之備置、保存年

限、各類書表陳報之

下停止執行業務或停

業之處分。 

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專業機構違反第九

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

有 關 執 行 業 務 之 規

範 、 消 防 設 備 師

（ 士 ） 之 僱 用 、 異

動、訓練、業務相關

文件之備置、保存年

限、各類書表陳報之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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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者，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並通知限期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得按次處罰，並

得予以三十日以下之

停業處分或廢止其許

可。 

規定者，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並通知限期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得按次處罰，並

得予以三十日以下之

停業處分或廢止其許

可。 

第三十九條 違反第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銷

售未附有防焰標示之

防焰物品或其材料；

或違反第十二條第一

第三十九條 違反第十

一條第二項或第十二

條第一項銷售或設置

之規定者，處其銷售

一、 為加強取締違反防

焰物品或消防機具、

器材及設備銷售、設

置或陳列行為，以維

護公共安全，爰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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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銷售或設置

未經認可或未附加認

可標示之消防器具、

器材或設備者，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其陳列經勸

導改善仍未改善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規避、妨礙或拒

絕主管機關依第十一

條之一第三項規定所

為之抽樣試驗者，處

或設置人員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鍰；其陳列經勸導

改善仍不改善者，處

其陳列人員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 

條文增訂按次處罰之

規定列為第一項，並

修正文字使處罰態樣

明確。又實務運作依

現行條文規定意旨，

係以違法銷售、陳列

或設置未經認可並附

加防焰標示、認可標

示之消防器具、器材

、設備或防焰物品之

義務主體為裁罰之對

象，非裁罰該義務主

體所屬之銷售、陳列

或設置人員(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一百零四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95
次
院
會
會
議

3F
9D
55
0C
D2
13
1D
00



 78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強

制抽樣試驗。 

年度簡字第九十二號

判決要旨參照)，為

避免爭議，爰刪除現

行銷售或設置人員、

陳列人員等文字。 

二、 配合修正條文第十

一條之一第三項定明

有關抽樣試驗機制，

爰參照修正條文第三

十七條第三項規定，

增訂第二項處罰及強

制抽樣試驗規定，俾

利確保防焰物品或其

材料性能之品質。 

第四十條 一定規模以第四十條 違反第十三一、 現行條文前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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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建築物且供營業

使用場所，違反第十

三條第一項規定未由

管理權人遴用防火管

理人訂定消防防護計

畫，或違反同條第三

項規定未訂定施工中

消防防護計畫者，處

其管理權人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有發生火災

致生重大損害之虞者

，並得勒令管理權人

停工，施工中消防防

護計畫非經依同條第

條規定，經通知限期

改善逾期不改善者，

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

下罰鍰；經處罰鍰後

仍不改善者，得連續

處罰，並得予以三十

日以下之停業或停止

其使用之處分。 

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三

條修正處罰規定，並

分列第一項及第二項

，說明如下： 

(一) 考量場所特性，若

屬一定規模以上之建

築物且供營業使用場

所，未依規定訂定消

防防護計畫及施工中

消防防護計畫者，應

加重處罰，爰第一項

提高罰鍰額度，並定

明違反施工中消防防

護計畫相關規定，除

適用相關罰責規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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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規定備查，不得

擅自復工。 

有下列情形之一

，經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處其

管理權人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 

一、 一定規模以上之

建築物且非供營

業使用場所，違

反第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未由管理

，如有發生火災致生

重大損害之虞者，並

得勒令管理權人停工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

畫非經依規定備查，

不得擅自復工。 

(二) 基於處罰明確性，

有關處罰之行為態樣

、條件與法律效果等

事項，均應以法律或

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

法規命令定之，爰第

二項各款分別定明違

反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第一項、第四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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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遴用防火管

理人訂定消防防

護計畫，或違反

同條第三項規定

未訂定施工中消

防防護計畫。 

二、 違反第十三條第

四項規定，未由

管理權人將同條

第一項及第三項

之消防防護計畫

報請建築物所在

地主管機關備查

，或未依各該計

畫執行有關防火

五項、第七項、第十

項及第十三條之一第

一項、第四項規定之

具體內容，以資明確

；又基於責罰相當，

提高違反該等規定之

罰鍰額度。 

二、 現行條文後段規定

移列至第三項，並酌

作文字修正。 行
政
院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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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上必要之業

務。 

三、 違反第十三條第

五項規定，未由

各管理權人協議

遴用共同防火管

理人訂定共同消

防防護計畫，或

未共同將消防防

護計畫報建築物

所在地主管機關

備查，或未依備

查之共同消防防

護計畫執行有關

共同防火管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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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之業務。 

四、 違反第十三條第

七項規定，防火

管理人或共同防

火管理人非該場

所之管理或監督

層次人員，或任

職期間未定期接

受複訓。 

五、 違反第十三條第

十項規定，未於

規定期限內將遴

用或異動之防火

管理人或共同防

火管理人，報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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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所在地主

管機關備查。 

六、 違反第十三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

高層建築物之防

災中心或地下建

築物之中央管理

室未置領有合格

證書之服勤人員

，或服勤人員任

職期間未定期接

受複訓。 

七、 違反第十三條之

一第四項規定，

未於規定期限內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95
次
院
會
會
議

3F
9D
55
0C
D2
13
1D
00



 85 

將遴用或異動之

服勤人員，報請

同條第一項建築

物所在地主管機

關備查。 

依前二項規定處

罰鍰後，經通知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並

得予以三十日以下之

停業或停止其使用之

處分。 

第四十二條  第十五條

所定公共危險物品及

可燃性高壓氣體之製

第四十二條  第十五條

所定公共危險物品及

可燃性高壓氣體之製

考量第十五條所定場所

之範圍含括公共危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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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儲存或處理場所

，其位置、構造及設

備未符合設置標準，

或儲存、處理及搬運

未符合安全管理規定

者，處其管理權人或

行為人新臺幣二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經處罰鍰後仍不

改善者，得連續處罰

，並得予以三十日以

下停業或停止其使用

之處分。 

造、儲存或處理場所

，其位置、構造及設

備未符合設置標準，

或儲存、處理及搬運

未符合安全管理規定

者，處其管理權人或

行為人新臺幣二萬元

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經處罰鍰後仍不改

善者，得連續處罰，

並得予以三十日以下

停業或停止其使用之

處分。 

品工廠、液化石油氣分

裝場、檢驗場、瓦斯行

及容器串接使用場所(如

餐廳、小吃店及自助洗

衣店)等，場所規模差異

較大，為賦予依個案場

所規模為適切裁罰空間

，爰修正罰鍰額度上限

。 

第四十二條之二 零售第四十二條之二 零售一、 第一項第二款、第

三款及第五款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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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專業機構、容

器製造、輸入業者或

容器檢驗機構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

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通知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一、容器製造或輸入

業者違反第十五

條之三第二項規

定，容器未經個

業者、專業機構、容

器製造、輸入業者或

容器檢驗機構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

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通知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一、容器製造或輸入

業者違反第十五

條之三第二項規

定，容器未經個

制體例酌作文字修正

。 

二、 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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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認可合格或未

附加合格標示即

銷售。 

二、容器製造或輸入

業者違反第十五

條之三第三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銷

售對象資料之建

置、保存或申報

之規定。 

三、專業機構違反第

十五條之三第七

別認可合格或未

附加合格標示即

銷售。 

二、容器製造或輸入

業者違反第十五

條之三第三項規

定所定辦法中有

關銷售對象資料

之建置、保存與

申報等事項。 

三、專業機構違反第

十五條之三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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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所定辦法中有

關儀器設備與人

員 、 資 料 之 建

置、保存或申報

之規定。 

四、零售業者違反第

十五條之四第一

項規定，未於容

器之檢驗期限屆

滿前送至檢驗機

構進行定期檢驗

仍繼續使用，或

項規定所定辦法

中有關儀器設備

與人員、資料之

建置、保存與申

報等事項。 

四、零售業者違反第

十五條之四第一

項規定，未於容

器之檢驗期限屆

滿前送至檢驗機

構進行定期檢驗

仍繼續使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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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逾使用年限

仍未汰換。 

五、容器檢驗機構違

反第十五條之四

第三項所定辦法

中有關儀器設備

與人員、資料之

建置、保存或申

報之規定。 

有前項第一款違規

情形者，其容器並得

沒入銷毀。 

容器逾使用年限

仍未汰換。 

五、容器檢驗機構違

反第十五條之四

第三項規定所定

辦法中有關儀器

設備與人員、資

料之建置、保存

與申報等事項。 

有前項第一款違規

情形者，其容器並得

沒入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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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條之三 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通知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得按次處罰： 

一、零售業者違反第

十五條之二第一

項規定，未置領

有合格證書之安

全技術人員。 

二、管理權人違反第

十五條之五第四

 一、 本條新增。 

二、 第一項係為違反法

規情形尚需改善事項

，故依本條規定於處

罰鍰後須限期改善，

未改善者再按次處罰

，至違反規定之樣態

如下： 

(一) 第一款定明液化石

油氣零售業者之安全

技術人員不符規定。 

(二) 第二款定明儲存液

體公共危險物品儲槽

未委託專業機構實施

儲槽定期檢查或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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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未委託

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之專業機構實

施儲槽定期檢查

，或未依規定期

限完成初次定期

檢查，或儲槽定

期檢查紀錄未至

少保存五年。 

三、第十五條之五第

四項規定之儲槽

經專業機構實施

定期檢查之結果

，不符同條第五

項所定辦法中有

規定完成初次定期檢

查，或定期檢查紀錄

未依規定保存。 

(三) 第三款定明一定規

模儲存液體公共危險

物品儲槽經專業機構

檢查，其檢查結果不

符規定。 

(四) 第四款定明液體公

共危險物品儲槽檢查

專業機構，未依規定

進行檢查，或為不實

檢查紀錄。 

(五) 第五款定明液體公

共危險物品儲槽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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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合格基準之規

定。 

四、專業機構未依第

十五條之五第五

項所定辦法中有

關檢查項目、方

式、合格基準、

定期檢查頻率之

規定檢查，或為

不實檢查紀錄。 

五、專業機構違反第

十五條之五第六

項所定辦法中有

關執行業務之規

範、資料之建置

專業機構，未依規定

辦理有關執行業務之

規範等事項。 

(六) 第六款至第八款定

明達管制量三十倍以

上公共危險物品場所

違反保安監督規定。 

三、 第一項第三款之儲

槽經專業機構檢查不

符規定者，除定明處

該儲槽之管理權人罰

鍰外，為確保儲槽之

安全，並通知限期改

善。惟如屆期未改善

，考量儲槽係大量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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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或申報之

規定。 

六、第十五條之六第

一項規定之管理

權人，未責由保

安監督人訂定消

防防災計畫、未

將消防防災計畫

報請場所所在地

主管機關備查或

未依消防防災計

畫執行危險物品

管理必要之業務

，或未責由保安

檢查員執行構造

存液體公共危險物品

，火災風險較高，倘

實務認定有危害公共

安全之虞且情節重大

者，則得令停止使用

該儲槽，爰於第二項

定明。 

四、 第一項第四款之專

業機構，如未依規定

進行檢查，或為不實

檢查紀錄，及第一項

第五款之專業機構，

如未依規定辦理有關

執行業務之規範等事

項，除處以罰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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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維護及自

主檢查。 

七、第十五條之六第

一項規定之管理

權人，未遴用符

合同條第二項規

定資格之保安監

督人或保安檢查

員。 

八、第十五條之六第

一項規定之管理

權人違反同條第

四項規定，未於

規定期限內將遴

用或異動之保安

並通知限期改善。惟

如屆期未改善，倘實

務認定專業機構之執

行能力不足，則得予

停止執行業務至提升

執行能力後再行恢復

辦理檢查；或發現專

業機構喪失執行業務

能力，則得廢止其許

可，停止其辦理檢查

之權力，故參考修正

條文第三十八條第三

項、第四項規定，分

別於第三項及第四項

定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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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人或保安檢

查員，報請同條

第一項場所所在

地主管機關備查

。 

第十五條之五第四

項規定之儲槽有前項

第三款情形，處罰其

管理權人並通知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並得令停止使用儲

存液體公共危險物品

儲槽。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95
次
院
會
會
議

3F
9D
55
0C
D2
13
1D
00



 97 

第一項第四款之專

業機構，經依同項規

定處罰鍰並通知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並得予一個月以上

一年以下停止執行業

務或廢止許可之處分

。 

第一項第五款之專

業機構，經依同項規

定處罰鍰並通知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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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予三十日以下

停止執行業務或廢止

許可之處分。 

第四十二條之四  零售

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千元

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

罰鍰，並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五條之

二第二項所定辦

 一、 本條新增。 

二、 本條規範液化石油

氣零售業者業務執行

之書面資料不符規定

或安全技術人員未定

期接受複訓之處罰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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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有關資料之

製作內容、應記

載事項、備置、

保存年限或申報

之規定。 

二、違反第十五條之

二第三項規定，

安全技術人員任

職期間未定期接

受複訓。 

第四十三條  拒絕依第

二十六條所為之勘

第四十三條  拒絕依第

二十六條所為之勘

為確保火災現場完整及

調查順遂，並警惕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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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查詢、採取、保

存或破壞火災現場

者，處新臺幣六千元

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 

查、查詢、採取、保

存或破壞火災現場

者，處新臺幣三千元

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

罰鍰。 

勿破壞現場，爰提高罰

鍰額度，以收嚇阻之效

。 

第四十五條  (刪除) 第四十五條  依本法所

處之罰鍰，經限期繳

納逾期未繳納者，由

主管機關移送法院強

制執行。 

一、 本條刪除。 

二、 主管機關依本法所

處之罰鍰，義務人經

通知限期繳納而逾期

未繳納者，原處分機

關即得依行政執行法

規定移送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所屬分署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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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於本法另為規定

之必要，爰予刪除。 

第四十六條  本法施行

細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四十六條  本法施行

細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擬訂，報請行政院

核定後發布之。 

依據行政院一百零一年

九月十四日院臺綜字第

一○一○一四一九一六

號函意旨，修正本法施

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無庸報行政院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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